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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銷售價額附加條款 

主要給付項目：本附加條款無額外給付 

102 年 10 月 01 日(102)華產企字第 291 號函備查 

 

茲經雙方同意，針對被保險人已銷售但未交付之製成品，遇有保險事故遭致該製成品

毀損或滅失時，本公司同意以各該製成品銷售價額為賠償理算基礎。 

 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，悉依本附加條款辦理，其他事

項仍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規定。 


